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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第七条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的 内 务

建设，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强化官

兵 当 兵 打 仗 、带 兵 打 仗 、练 兵 打 仗 思

想 ，牢 固 树 立 战 斗 力 这 个 唯 一 的 根 本

的 标 准 ，按 照 能 打 胜 仗 的 要 求 搞 建 设

抓准备，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战斗精神，培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

精兵劲旅。

第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建

设，必须贯彻依法治军战略，依靠全军官

兵共同建设法治、厉行法治、维护法治，

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形成党委依

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

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把依法治军

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构建随时能打胜仗的战备秩序，构建

与实战化训练相匹配的训练秩序，构建

权责清晰、顺畅高效的工作秩序，构建利

于练兵备战、利于作风养成、利于官兵成

长的生活秩序。

第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建

设，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扬人民军

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严格要求

与热情关心相结合，坚持纪律约束与说

服教育相结合，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完善

管理体系，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军队专业

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维护军人

合法权益，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

战斗力。

第十条 各级党委（支部）、首长和

机关对本条令的施行负有重要责任，必

须按级负责，各司其职，加强检查和监

督，认真贯彻落实。

第二章 军人宣誓

第十一条 军人宣誓，是军人对自

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的承诺与

保证。军人誓词内容如下：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

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

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

誓死保卫祖国。

第十二条 公民经批准服现役，应

当进行军人宣誓，宣誓的基本要求：

（一）宣誓时间不迟于被批准服现役

后 90 日；

（二）宣誓地点通常选择具有教育意

义的场所；

（三）宣誓前，部队（分队）首长应当

对宣誓人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宗

旨、使命任务等教育；

（四）宣 誓 应 当 庄 重 严 肃 ，着 装 整

齐 ；将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旗 置 于 显 著

位 置 ，没 有 授 予 军 旗 的 ，可 以 使 用 军

徽 ；团 级 以 上 单 位 组 织 宣 誓 时 ，通 常

迎、送军旗；

（五）宣誓结束后，宣誓人在宣誓名

册上签名；宣誓名册按照军队档案管理

有关规定存档。宣誓名册由军委训练管

理部统一式样和监制。

第十三条 军人宣誓，通常按照下

列程序进行：

（一）奏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二）宣读誓词（由一名领誓人在队

前逐句领读誓词，其他人高声复诵）；

（三）宣誓人代表发言；

（四）首长讲话；

（五）奏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宣 誓 时 ，如 果 迎 、送 军 旗 ，迎 军 旗

在 奏 唱《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歌》前 进

行，送军旗在奏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后进行；如果结合授衔、授装、授旗

进行，应当先授衔、授装、授旗，后宣读

誓词。

第十四条 部队（分队）组织战前动

员、参加重大演训任务、执行非战争军事

行动任务，以及组织授装、纪念等活动，

可以组织宣誓。

誓词内容由团级以上单位根据任

务、环境、人员等情况确定，可以使用军

人誓词。其中，授装时被授装人员可以

使用下列誓词：

我宣誓：我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

爱护装备。严格执行装备管理规定，正

确操作使用和维护装备；努力学习，刻苦

训练，提高管装、用装本领；保守装备秘

密，坚决同损害装备的行为作斗争，确保

装备安全。

宣誓的要求和程序，按照《中国人民

解放军队列条令》有关誓师大会、授装等

仪式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军人退出现役时，通常

集体向军旗告别，并进行宣誓。退役誓

词内容如下：

我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人 ，即 将

退出现役，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

领 导 ，忠 于 祖 国 ，忠 于 人 民 ，保 守 军 事

秘 密 ，珍 惜 军 人 荣 誉 ，永 葆 军 人 本 色 ，

为军旗增辉，为军队争光。若有战，召

必回！

宣誓的要求和程序，按照《中国人民

解放军队列条令》有关军人退役仪式的

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公民经批准服预备役，

应当进行宣誓，宣誓通常在首次参加军

事训练期间进行。预备役人员誓词内容

如下：

我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预 备 役 人

员 ，我 宣 誓 ：服 从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

纪律，刻苦训练，提高本领，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随时准备应召参战，誓死保

卫祖国。

宣誓的要求和程序，参照本条令第

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军人职责

第一节 基本职责

第十七条 义务兵履行下列基本职

责：

（一）努 力 学 习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

毛 泽 东 思 想 、邓 小 平 理 论 、“ 三 个 代

表 ”重 要 思 想 、科 学 发 展 观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学 习 党

史 军 史 ，贯 彻 党 的 理 论 和 路 线 、方 针 、

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军队法

规制度；

（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时刻准备战斗，坚决完成

任务；

（三）刻苦训练，磨砺战斗意志，熟练

掌握军事技能，努力提高打赢本领；

（四）熟练操作使用和认真维护装

备，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况；

（五）严守纪律，服从管理，尊重领

导，团结同志，拥政爱民，维护军队良好

形象；

（六）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爱护公

物，维护集体荣誉；

（七）积极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

识，提高科学文化素养；

（八）遵守安全规定，严格保守国家

和军队的秘密。

军队院校生长军官学员，以及其他

在入伍训练期间的军人，履行义务兵基

本职责。

第十八条 军士除履行义务兵基本

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基本职责：

（一）刻苦钻研专业技术，精通本职

业务，发挥骨干作用；

（二）勇挑重担，以身作则，发挥表率

作用；

（三）协助军官做好战备训练、教育

管理等工作，发挥助手作用；

（四）主动反映情况和问题，发挥纽

带作用。

第十九条 军 官 履 行 下 列 基 本 职

责：

（一）深 入 学 习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史军史，贯彻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执行军队法规制度；

（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身先士

卒，冲锋在前；

（三）坚持严格训练，精通本职业务，

熟练掌握所配备的装备，集中精力研究

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提高打赢本

领，坚决完成任务；

（四）忠诚勇敢，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

（五）爱 护 士 兵 ，尊 重 下 级 ，团 结

同志，自觉接受教育管理和监督，处处做

好表率；

（六）拥政爱民，维护军队良好形象；

（七）带头遵守安全规定，严格保守

国家和军队的秘密，防范事故和案件问

题发生。

第二十条 义务兵、军士、军官的专

业职责，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节 主管人员职责

第二十一条 旅（团）长职责

旅（团）长和旅（团）政治委员同为旅

（团）首长、同为指挥员，在旅（团）党委的

领导下，共同负责全旅（团）的工作。旅

（团）长对全旅（团）的军事工作负主要责

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了解和掌握全旅（团）情况，根

据上级的指示和意图，适时提出军事工

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领导部属贯彻执

行；

（二）领导全旅（团）的战备工作，指

挥全旅（团）完成作战任务；

（三）领导全旅（团）的军事训练，组

织旅（团）机关和所属营、连落实规定的

训练任务，经常进行督促检查，保证军事

训练任务的完成；

（四）教育和带领全旅（团）贯彻执行

法规制度，严格管理，遵纪守法，严守秘

密，防范各种事故和案件问题发生；

（五）掌握全旅（团）的编制和实力情

况，严格执行编制规定；

（六）掌握所属主战装备战术技术性

能，组织开展战法研究演练，提高实战运

用能力；

（七）教育培养所属官兵，不断提高

其军政素质和业务能力；

（八）领导保障工作，提高保障质效，

关心部属的物质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实

际问题；

（九）领导机关建设，发挥机关的职

能作用；

（十）领导全旅（团）完成上级赋予的

其他任务。

第二十二条 旅（团）政治委员职责

旅（团）政治委员和旅（团）长同为旅

（团）首长、同为指挥员，在旅（团）党委的

领导下，共同负责全旅（团）的工作。旅

（团）政治委员对全旅（团）的政治工作负

主要责任，其职责按照《军队政治工作条

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营长职责

营长和政治教导员同为营首长、同

为指挥员，在营党委的领导下，共同负责

全营的工作。营长对全营的军事工作负

主要责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了解和掌握全营情况，根据上

级军事工作的指示、计划和要求，制定落

实的具体措施，领导部属贯彻执行；

（二）领 导 全 营 的 战 备 工 作 ，落 实

战 备 规 定 和 措 施 ，指 挥 全 营 完 成 战 斗

任务；

（三）领导全营的军事训练，组织落

实训练计划，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

（四）教育和带领全营贯彻执行法规

制度，严格管理，遵纪守法，严守秘密，防

范各种事故和案件问题发生；

（五）掌握全营的编制和军事实力，

做好人员和装备管理工作；

（六）熟练掌握所属主战装备战术技

术性能，组织开展战法研究演练，提高实

战运用能力；

（七）教育培养所属官兵，不断提高

其军政素质和业务能力；

（八）做好保障工作，关心部属的物

质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九）领导全营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

任务。

第二十四条 政治教导员职责

政治教导员和营长同为营首长、同

为指挥员，在营党委的领导下，共同负责

全营的工作。政治教导员对全营的政治

工作负主要责任，其职责按照《军队政治

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连长职责

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同为连首长、同

为指挥员，在连党支部的领导下，共同负

责全连的工作。连长对全连的军事工作

负主要责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熟悉全连情况，根据上级的指

示和要求，结合实际计划安排军事工作，

领导部属贯彻执行；

（二）领导全连落实战备规定和措

施，指挥全连完成战斗任务；

（三）领导全连的军事训练，组织全

连按照计划完成训练任务，提高全连人

员的战术技术水平；

（四）教育和带领全连贯彻执行法规

制度，严格管理，遵纪守法，严守秘密，防

范各种事故和案件问题发生；

（五）掌握全连的编制和军事实力，

搞好人员和装备的管理；

（六）教育培养所属官兵，提高骨干

组织指挥能力和教育管理能力；

（七）管理全连的经费、物资和伙食；

（八）关心爱护部属，帮助解决实际

问题；

（九）领导全连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

任务。

第二十六条 政治指导员职责

政治指导员和连长同为连首长、同

为指挥员，在连党支部的领导下，共同负

责全连的工作。政治指导员对全连的政

治工作负主要责任，其职责按照《军队政

治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排长职责

排长对全排的工作负完全责任，履

行下列职责：

（一）领导全排落实战备规定和措

施，培育顽强的战斗精神、战斗作风和战

斗意志，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

（二）领导全排完成训练任务，提高

全排人员的军政素质；

（三）领导全排遵纪守法，严格执行

法规制度，维护正规秩序，养成良好作

风；

（四）教育全排爱护装备，严格执行

装备的维护、保管和使用规定；

（五）帮助班长、副班长提高组织指

挥能力和教育管理能力；

（六）掌握全排人员的思想情况和心

理状况，关心爱护士兵，做好经常性思想

工作和心理疏导工作，增强团结，保证各

项任务的完成；

（七）教育和监督全排严守秘密，落

实安全措施，防范各种事故和案件问题

发生；

（八）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二十八条 班长职责

班长对全班的工作负完全责任，履

行下列职责：

（一）带领全班做好战斗准备，培育

顽强的战斗精神、战斗作风和战斗意志，

指挥全班完成战斗任务；

（二）带领全班完成教育训练任务，

提高全班人员的军政素质；

（三）带领全班严格执行法规制度，

做到严守纪律、令行禁止、步调一致；

（四）带领全班爱护装备，严格遵守

使用规定，熟练掌握装备；

（五）掌握全班人员的思想情况和心

理状况，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和心理疏

导工作，及时化解矛盾问题，搞好全班团

结，保持高昂士气；

（六）教育和监督全班严守秘密，落

实安全措施，及时发现、报告、排除各类

风险隐患和问题苗头；

（七）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二十九条 旅 、团 、营 、连 的 副

职 领 导 隶 属 于 本 单 位 军 政 主 官 ，协 助

主 官 工 作 ；在 主 官 临 时 离 开 工 作 岗 位

时 ，根 据 上 级 或 者 主 官 的 指 定 代 行 主

官职责。

副班长隶属于班长，协助班长工作；

在班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根据上级

或者班长的指定代行班长职责。

第三十条 相当于旅、团、营、连、

排、班的单位的各类主管人员职责，参照

本节有关规定执行。

军队单位各类主管人员职责，本节

未作规定的，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内部关系

第一节 军人相互关系

第三十一条 军人不论职位高低，

在 政 治 和 人 格 上 一 律 平 等 ，相 互 间 是

同志关系。

第三十二条 军 人 之 间 依 据 所 任

职务和军衔等级、职务层级，构成首长

与部属、上级与下级或者同级关系。所

任职务构成隶属关系时，职务高的是首

长、上级，职务低的是部属、下级，部属

的上一级正职首长是直接首长；所任职

务未构成隶属关系时，军衔等级高的是

上级，军衔等级低的是下级，军衔等级

相同的按照职务层级确定上级与下级

或者同级关系。

部 属 、下 级 必 须 服 从 首 长 、上 级 。

同级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密切配合，团

结协作。

第三十三条 首长有权对部属下达

命令。命令通常按级下达，情况紧急时

也可以越级下达。越级下达命令时，下

达命令的首长通常将所下达的命令通知

受令者的直接首长。

命令下达后，应当及时检查执行情

况；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应当及时下达补

充命令或者新的命令。

第三十四条 部属对命令必须坚决

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报告首长。如

果认为命令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可

以提出建议，但在首长未改变命令时，仍

须坚决执行。执行中如果情况发生急剧

变化，原命令确实无法继续执行而又来

不及或者无法请示报告时，应当根据首

长总的意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主

动机断行事，坚决完成任务，事后迅速向

首长报告。

部属接到越级下达的命令，必须坚

决执行。在执行的同时，应当向直接首

长报告；因故不能及时报告的，应当在情

况允许时迅速补报。

第三十五条 不同单位的军人共同

执行任务时，应当服从上级指定的负责

人的领导和指挥。

军人在战斗中与上级失去联系时，

应当积极设法恢复联系。一时无法恢复

的，应当主动接受友邻部队（分队）首长

的指挥；如果与友邻也无法联系，应当主

动组织起来，按照指挥管理岗位优先的

原则，由所任职务、军衔等级或者职务层

级高的军人负责指挥。

军人临时到其他单位工作时，应当

接受所到单位的领导和管理，并定期向

原单位报告情况。

第三十六条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

关系的基础。军官和士兵之间应当按照

官兵一致的原则，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互相帮助，发扬尊干爱兵、兵兵友爱的优

良传统，培养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革命

情谊，构建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同心协力完成任务。

第三十七条 军 官 对 士 兵 应 当 做

到：

（一）端正对士兵的根本态度，尊重

士兵的人格尊严，增进对士兵的感情；

（二）严格依法管理，耐心说服教育，

不打骂体罚和侮辱士兵；

（三）主动开展谈心交心，掌握士兵

的思想、学习、工作、家庭等情况，做好一

人一事工作；

（四）发扬民主，尊重士兵意见，维护

士兵合法权益；

（五）以身作则，公道正派，对待士兵

一视同仁，不收受士兵钱物，不侵占士兵

利益；

（六）关心士兵的成长进步和身心健

康，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十八条 士 兵 对 军 官 应 当 做

到：

（一）尊重和信赖军官，增进对军官

的感情；

（二）理解和支持军官工作，服从领

导和管理；

（三）坦诚老实，主动汇报思想，合理

表达诉求；

（四）不当面顶撞，不背后议论；

（五）自觉抵制庸俗关系，与军官保

持纯洁的革命情谊；

（六）积极建言献策，主动协助军官

做好各项工作。

第二节 军队单位相互关系

第三十九条 各 级 机 关 应 当 在 本

级 首 长 的 领 导 下 ，按 照 职 能 和 分 工 ，

密 切 合 作 ，互 相 支 持 ，协 调 一 致 开 展

工作。

上级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和权限，对

下级机关的业务工作提出要求，及时通

报情况，检查指导工作。下级机关应当

按照上级机关的要求完成业务工作，及

时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报告工作。

第四十条 没 有 隶 属 关 系 的 部 队

（分队），当驻地、配置地域或者执行任务

相邻时，构成友邻关系。

友 邻 部 队（分 队）之 间 ，应 当 相 互

尊 重 ，相 互 团 结 ，遇 事 协 商 解 决 ；战 时

应 当 及 时 通 报 情 况 ，积 极 配 合 ，密 切

协 同 。

第四十一条 部队（分队）之间，根

据上级命令或者指示，可以构成支援与

被支援、配属与被配属等关系。

构成支援与被支援关系的部队（分

队），应当从全局出发，严格执行协同计

划，协调一致行动。担负支援任务的部

队（分队），应当积极支援，坚决完成任

务；被支援的部队（分队），应当及时通报

情况，积极协同配合。

当部队（分队）配属某一单位时，即

与该单位构成临时隶属关系，一切行动

应当服从该单位首长的领导和指挥。

部队（分队）到其他单位营区（军港、

机场、场区）执行任务时，应当遵守所到

单位有关管理要求。

第四十二条 部队（分队）乘舰艇、

飞机航运期间，应当遵守乘坐行为守则，

听从舰艇、飞机指挥员的指令。

第五章 礼 节

第一节 军队内部的礼节

第四十三条 军人应当有礼节，体

现文明素养，促进军队内部的团结友爱

和互相尊重。

第四十四条 军 人 敬 礼 分 为 举 手

礼、注目礼和举枪礼。军人着军服时，通

常行举手礼；携带装备或者因伤病残不

便行举手礼时，行注目礼。举枪礼仅限

于执行阅兵和仪仗任务时使用。

军人着军服戴手套需行举手礼时，

戴五指分开制式手套的，可以不脱手套；

戴其他手套的，应当先脱手套。

第四十五条 军 人 之 间 通 常 称 职

务，或者姓加职务，或者职务加同志，或

者军衔加同志。首长和上级对部属和下

级以及同级间的称呼，可以称姓名或者

姓名加同志；下级对上级，可以称首长或

者首长加同志。在公共场所或者不知道

对 方 职 务 时 ，可 以 称 军 衔 加 同 志 或 者

同志。

军人听到首长或者上级呼唤自己

时，应当立即答“到”；回答首长问话时，

应当自行立正；领受首长口述命令、指示

后，应当回答“是”。

第四十六条 军人在下列时机和场

合的礼节：

（一）每日第一次遇见首长或者上级

时，应当敬礼，首长或者上级应当还礼；

（二）进入首长室内前，应当敲门并

喊“报告”，得到允许后进入并敬礼；进入

同级或者其他人员室内前，应当敲门，经

允许后进入；

（三）在室内，首长或者上级来到时，

通常自行起立；

（四）受上级首长接见时，应当向首

长敬礼，问候“首长好”；

（五）上级首长到下级单位检查工作

离开时，送行人员应当敬礼，上级首长应

当还礼；

（六）参加集体活动自我介绍或者被

介绍时，应当敬礼；

（七）同级因事接触时，通常互相敬

礼；

（八）营门卫兵对出入营门的分队、

首长或者上级应当敬礼，分队带队指挥

员、首长或者上级应当还礼；

（九）卫兵交接班时，应当互相敬礼；

（十）纠察人员执行任务需要对人员

进行询问、检查时，通常先敬礼再实施；

（十一）登上和离开悬挂军旗的舰

艇 时 ，应 当 在 码 头 舷 梯 口（跳 板 口）附

近，面向军旗（悬挂军旗方向）立正、敬

礼；数艘舰艇并靠时，只在登上第一艘

舰艇前和离开最后一艘舰艇后，向军旗

敬礼；登上和离开悬挂满旗（代满旗）的

舰艇时，应当向悬挂在舰艇主桅的国旗

敬礼。

军人两人成列行进遇见首长或者

上级时，应当同时敬礼，口令由右侧人

员下达。三人以上成路行进遇见首长

或者上级时，由排头人员敬礼；有临时

带队的，由带队人员敬礼。首长或者上

级应当还礼。

第四十七条 军人在下列时机和场

合，通常不敬礼：

（一）在实验室、机房、厨房、病房、诊

室工作时；

（二）正在操作装备和位于射击、驾

驶位置时；

（三）进行文体活动和体力劳动时；

（四）乘坐交通工具、电梯时；

（五）在浴室、洗手间、理发室、餐厅、

商店时；

（六）着便服时；

（七）其他不便于敬礼的时机和场

合。

第四十八条 分队在下列时机和场

合的礼节：

（一）分队在行进间相遇，由带队指

挥员互相敬礼；遇见首长或者上级，由带

队指挥员敬礼；

（二）分队在停止间，当上级首长来

到时，带队指挥员向分队发出“立正”口

令，然后向首长敬礼和报告（报告词示例

见附件四）；当上级首长两人以上同时到

场时，应当向职务最高的首长敬礼和报

告；当职务相当的首长先有一人在场，对

后到的首长只由本分队在场职务最高者

向其敬礼并报告情况；

（三）未列队的分队，不论在室内室

外，当上级首长来到时，由在场职务最

高者或者先见者发出“立正”口令（当人

员 处 于 坐 姿 时 ，应 当 先 发 出“ 起 立 ”口

令），并由在场职务最高者向首长敬礼

和报告；

（四）分队登上和离开悬挂军旗的

舰艇时，所有人员依次向军旗敬礼；登

上和离开悬挂满旗（代满旗）的舰艇时，

所有人员依次向悬挂在舰艇主桅的国

旗敬礼。

第四十九条 分 队 在 下 列 时 机 和

场合遇见首长时，只由在场职务最高者

敬礼：

（一）正在遂行作战、抢险救灾、国防

施工等任务时；

（二）演习、实弹射击中和行军休息

时；

（三）在修理间、停机坪（机库）、船坞

（码头）、车场、炮场、机械场、发射场等处

进行作业时；

（四）就餐、进行文体活动和体力劳

动时；

（五）其他不便于敬礼并报告的时机

和场合。

第二节 对军外人员的礼节

第五十条 军人同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人民群众和外宾、外军人员接触时，

应当讲文明，有礼貌，遵守下列规定：

（一）进见和遇见党和国家领导人

时，应当敬礼；

（二）与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同志接触

时，对比自己职位高的应当敬礼；

（三）礼遇为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发

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以及

英烈家属时，应当敬礼；

（四）执行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等

重大任务，遇到人民群众欢迎欢送时，可

以敬礼；

（五）与外军人员接触或者遇见来

队外宾、参加外事活动与外宾交流时，

对比自己职位或者军衔等级高的应当

敬礼。

第五十一条 分队遇见党和国家领

导人，或者有军队首长陪同的外宾和地

方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礼节，按照本条

令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条令有关单个军人

和分队不便于敬礼的规定，适用于对军

外人员的礼节。

第三节 其他时机和场合的礼节

第五十三条 升国旗时，在场的全

体军人应当面向国旗立正，着军服的行

举手礼，着便服的行注目礼，不得有损害

国旗尊严的行为。

奏唱国歌时，在场的军人应当自行

立正，举止庄重，肃立致敬，自始至终跟

唱。集会奏唱时，应当统一起立；设立分

会场的，奏唱要求与主会场保持一致。

第五十四条 授予军旗、迎送军旗

和阅兵时的礼节，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

队列条令》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军人和部队（分队）参

加涉外活动或者出国执行任务时，应当

遵循有关国际惯例和外事礼仪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舰艇上的其他礼节和

有关仪式，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

令》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军容风纪

第一节 着 装

第五十七条 军容风纪是军人的仪

表和风貌，是军队作风纪律和战斗力的

表现。军人应当配套穿着军服，佩戴军

衔、勋表等标志服饰，做到着装整洁庄

重、军容严整、规范统一（军服的配套穿

着规范见附件五）。

勋表的佩戴办法，按照军队勋表管

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军队单位季节换装的

时间和要求，由驻地警备工作部门统一

规定；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改变季节着

装的，由团级以上单位确定。

军人跨地区因公出差和执行任务期

间，应当按照所到地区季节换装要求着装。

第五十九条 军人参加集体活动的

统一着装，由活动组织单位确定。

第六十条 军 人 工 作 单 位 发 生 变

动，需要改变军种着装的，按照军队服装

换发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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